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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 南 财 经 大 学 办 公 室 

 

 

关于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启动大会
和 2023 年本科教学工作会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定于 12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召开本

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启动大会和 2023 年本科教学工作会。

会议分阶段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第一阶段会议：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启动大会 

（一）会议时间 

2023 年 12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14:30—16:00 

（二）会议地点 

北院汇文礼堂 

（三）参会人员 

1．全体校领导； 

2．全体中层干部； 

3．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； 



— 2 — 

4．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； 

5．学院（部）教学科科长、团委书记、学生科科长、教研

室主任、实验室主任； 

6．所有本科专业（含校内多点）负责人； 

7．国家级、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； 

8．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负责人； 

9．教师代表（每个教学单位 5 名，海外学院除外）； 

10．教务处、实验室与实验教学管理中心、教学质量监控与

评估中心（课程评价中心）全体人员。 

二、第二阶段会议：召开 2023 年本科教学工作会 

（一）会议时间 

2023 年 12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16:10—17:40 

（二）会议地点 

北院汇文礼堂 

（三）参会人员 

1．全体校领导； 

2．全体中层干部； 

3．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； 

4．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； 

5．学院（部）教学科科长、团委书记、学生科科长、教研

室主任、实验室主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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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所有本科专业（含校内多点）负责人； 

7．国家级、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； 

8．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负责人； 

9．教师代表（每个教学单位 5 名，海外学院除外）； 

10．教务处、实验室与实验教学管理中心、教学质量监控与

评估中心（课程评价中心）全体人员。 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请参会有关单位高度重视，及时通知本单位人员按时

参会，并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18:00 前扫码填报参会

回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会议原则上不得请假，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参会的，须

在《参会回执》中详细注明请假事由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履行请

假手续。各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（含主持工作）需将纸质请

假说明，于 12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18:00 前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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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中心（思远楼 109 室），由评估中心统一汇总后呈报学校主要

领导；各单位（部门）副职干部纸质请假说明需经（单位）部门

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，于 12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18:00

前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（思远楼 109 室）。 

（三）请参会人员安排好工作，提前 10 分钟签到入场，遵

守会场纪律，会议期间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。 

 

 

 

2023 年 12 月 14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崔海浪，15911638030 

教务处 刘昶孜，15198762259） 


